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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民政局
重庆市红十字会

关于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公开募捐的通知

渝民〔2023〕198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西部科

学城重庆高新区公共服务局、万盛经开区民政局，各区县

（自治县）红十字会，万盛经开区红十字会，市级慈善组

织：

为进一步规范本市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互联网公开募

捐活动，推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慈善法》《重庆市慈善条例》《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

法》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》及《民政部、中国红十字

会总会关于红十字会开展公开募捐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民

电〔2017〕145 号）相关要求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依法开展互联网公开募捐。开展互联网公开募捐

的慈善组织应依法取得公开募捐资格，开展互联网公开募

捐的红十字会按照规定向同级民政部门申领公开募捐资格

证书。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应当按照本组织宗旨与业务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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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设计公开募捐项目，制定募捐方案，并在开展公开募捐

活动十日前将募捐方案通过《慈善中国》平台，报送登记

的民政部门备案。有业务主管单位的慈善组织，还应当同

时将募捐方案报送业务主管单位。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开

展互联网公开募捐，应在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

台上公布本组织名称、公开募捐资格证书、募捐方案、联

系方式、募捐信息查询方法等信息，可同时在以本慈善组

织、红十字会名义开通的门户网站、官方微博、官方微信、

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平台发布相同内容的公开募捐信息，方

便捐赠人查询、了解项目进展情况。

二、依法合作开展互联网募捐。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

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可以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

者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募捐。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

织、红十字会要对合作方进行甄选，合作募捐项目须符合

参与合作的社会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。应当与合作方依

法签订书面协议，以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、红十

字会名义开展募捐活动，并公开合作组织的有关信息，指

导合作方规范筹款行为和资金使用。募捐活动全部收支应当

进入具有公开募捐资格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账户，由该组

织统一进行财务核算、资金管理、项目信息公开等，并承

担法律责任。

三、规范引导捐赠人捐赠。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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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爱心单位、爱心人士等社会力量捐赠时，应当尊重捐赠

人自主捐赠意愿，要尊重和维护募捐对象的合法权益，及

时、准确宣传募捐项目的相关信息，及时回复相关咨询，

保障捐赠人的知情权。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不得通过虚构

事实、口头承诺等方式欺骗、诱导捐赠人实施捐赠，不得

向单位或个人摊派或变相摊派，不得妨碍公共秩序、影响

企业生产经营或居民生活。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不得采取

通过受益人捐赠获得配捐等各种违法违规方式进行套捐，

不得以获得配捐为目的，诱导捐赠人捐赠。各区县民政部

门要加强互联网公开募捐活动的指导和宣传，引导爱心单

位、爱心人士自愿参与，防止社会单位、机构等以打卡、

接龙等变相强制方式要求职工参与捐赠。捐赠人参与慈善

捐赠前，可以向当地民政部门、拟捐赠的慈善组织或登录

“慈善中国”网站查询慈善组织是否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等

信息。

四、强化募捐财产管理使用。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对

募集的财产，应当登记造册，全部入账，严格管理，专款

专用，不得在接受的慈善捐赠中提取回扣返还捐赠人、帮

助筹集捐赠的个人或组织。确有需变更募捐方案规定的捐

赠财产用途的情形，慈善组织应当召开理事会进行审议，

报民政部门备案，并向社会公开。在项目执行中，慈善组

织、红十字会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、章程、募捐方案和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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赠协议中的规定和要求规范使用捐赠款物，并严格项目管

理费用支出，科学控制项目执行费用，厉行节约，减少不

必要的开支。要严肃款物拨付纪律，严禁截留、挪用、积

压、挤占捐赠款物。慈善组织可适时请第三方对募捐项目

执行情况进行回访、绩效评估和财务审计。互联网募捐项

目终止后捐赠财产有剩余的，按照募捐方案处理；募捐方

案未规定的，慈善组织应将剩余财产用于目的相同或者相

近的其他慈善项目，在互联网募捐平台上公示，并报民政

部门备案。

五、强化慈善捐赠信息公开。开展公开募捐的慈善组

织、红十字会，在公开募捐活动结束后三个月内，须在“慈

善中国”上公开募得款物情况、款物使用情况及尚未使用

款物的使用计划等；公开募捐和项目实施周期超过六个月

的，至少每三个月在“慈善中国”公开一次募捐情况和项

目实施情况。公开募捐活动和慈善项目终止后三个月内，

应当在“慈善中国”上全面公开募捐情况、项目实施情况

和募得款物使用情况，全面接受社会监督。在做好“慈善

中国”信息公开基础上，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也可在自有

门户网站等网络平台公开慈善捐赠信息，及时更新项目进

展情况。发生重大自然灾害、事故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等

突发事件，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依法开展公开募捐活动，

应在民政部门指导下，及时做好慈善捐赠信息公开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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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规范票据和档案管理。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接受

捐赠，应当按照相关财务规范和流程，向捐赠人开具由财

政部门统一监（印）制的捐赠票据，接受捐赠人查询，经

确认为捐赠人误捐、错捐的捐赠款项及时办理退款。捐赠

人匿名或者放弃接受捐赠票据的，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应

做好相关记录，并统一开具票据。开具票据总金额应与接

受捐赠款物价值一致。慈善组织在执行互联网公开募捐项

目过程中应当保存财务票据和项目资料（包括采购协议、

转账凭证、发票、签收单、活动现场图片、文字资料、影

音资料等）。由慈善组织合作方执行的项目，合作方应保

存好财务票据和项目资料原件，并复印盖章后送慈善组织

留存。

七、加强监督管理。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依法开展互

联网募捐、执行公开募捐项目、慈善捐赠款物使用、信息

公开等应当自觉接受民政、审计等相关部门和媒体、社会

大众的监督。各区县民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对本地慈善组织、

红十字会开展互联网募捐的监督管理职责，依法加强慈善

组织、红十字会公开募捐资格审查备案，督促履行信息公

开义务，加大对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

公开募捐，有关组织向单位或者个人摊派或者变相摊派，

慈善组织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、未进行公开募捐方案

备案开展公开募捐活动、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用途的和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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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、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，以及私分、

挪用、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。

对重大的互联网募捐项目，各区县民政部门可以采取专项

检查或组织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审计、评估。

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红十字会

2023年12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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